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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 本次委托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名称：东海证券龙盈收益凭证 3 月型定制第 1 期
● 现金管理期限：91 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 年 11 月 18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4,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授权总经理在经审定
事项的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职权。 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澳弘电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
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投项目建设的

情况下，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利用率并节省财务费用，同时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
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913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5,731,000 股，发行价
为人民币 18.23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51,376,13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 591,782,710.34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全部到账。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
000620 号 )。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
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7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592,351,006.21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元）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年产高精密度多层板、高
密度互连积层板 120 万平
方米建设项目

716,010,200.00 540,266,710.34 常 新 行 审 经 备
[2019]250号

常新行审环表 [2019]
170号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51,516,000.00 51,516,000.00 常 新 行 审 经 备
[2019]233号

常新行审环表 [2019]
158号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00.00 - - -
合计 887,526,200.00 591,782,710.34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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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产品名称 收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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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预 计 收
益 金 额
（万元）

产品期限
（天）

参 考 年
化 收 益
率

预 计 收
益 （万
元）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易

东海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东海证券龙
盈收益凭证 3
月型定制第 1
期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无 5,000 4.15% 51.73 91 4.15% 51.73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单

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投资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进行评估，

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定期对所有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
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二、本次委托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1、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购买东海证券发行的收益凭

证，本次收益凭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东海证券龙盈收益凭证 3 月型定制第 1 期
（1）产品代码：SMX330
（2）产品购买日：2020 年 12 月 28 日
（3）产品起息日：2020 年 12 月 29 日
（4）产品到期日：2021 年 03 月 30 日
（5）产品期限：91 天
（6）挂钩标的：无
（7）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
（8）本金及收益支付：本金及收益在到期日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支付
（9）预期到期利率：4.15%（年化）
（10）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11）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现金管理的资金去向

公司本次购买的东海证券的收益凭证全部用于补充该发行人的营运资金， 保证其经营活
动顺利进行。

（三）风险控制分析
在产品有效期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与产品发行机构进行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
进展情况，加强检查监督和风险控制力度，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为东海证券， 东海证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

公司，东海证券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主要业务未发生较大变化。
东海证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资产总额 397.8 373.4
资产金额 88.84 84.39
营业收入 9.634 16.42
净利润 3.271 0.49

受托方与公司、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55,104,484.88 1,127,561,612.56
负债总额 583,021,596.59 540,925,214.98
净资产 672,082,888.29 586,636,397.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04,998.31 141,960,156.43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最高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11.43%，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
目的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与此同时，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
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不存在负有大
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本次购买的东海证券发行的收益凭证通过资产负债表“交易
性金融资产”列报，产品收益计入投资收益（未经审计）。

五、风险提示
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尽管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合理地进行投资，
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2020 年 11 月 18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4,000 万元（含本数）的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
品。 使用期限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滚动使
用，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在使用期限、资金额度、产
品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澳弘电子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大额存单 5,000.00 - - 5,000.00
2 结构性存款 18,000.00 - - 18,000.00
3 银行大额存单 2,000.00 - - 2,000.00
4 结构性存款 5,000.00 - - 5,000.00
5 结构性存款 5,000.00 - - 5,000.00
6 结构性存款 8,000.00 - - 8,000.00
7 结构性存款 8,000.00 - - 8,000.00
8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5,000.00 5,000.00
合计 56,000.00 - - 56,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6,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95.46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6,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00
总理财额度 59,000.00

特此公告。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8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359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667.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 250.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
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233.3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4.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6.67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91.9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25.0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30.00%。 初始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416.95万股。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008.57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5%；网上发行数量为 425.0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5%。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433.62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4.46元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惠泰医疗”股票 425.0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74.46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0年 12月 30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
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
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年 12月 31日（T+3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
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联席主
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
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000,033 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1,925,503.6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207474%。
配号总数为 38,510,072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38,510,07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530.06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43.40 万股）从网下回拨
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65.1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60.3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68.4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6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5221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T+1 日）上午 9:0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0年 12月 3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9日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电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33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2446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新亚电子”， 股票代码为

“605277”。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为 16.95元 /股，发行数量为 3,336.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1.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1,33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33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002.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 12月 2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914,32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07,047,724.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9,68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859,076.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335,33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6,533,843.5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7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356.5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
称

配售对象
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配售

数量（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广东省联
泰集团有
限公司

广东省联
泰集团有
限公司

B883355518 134 2,271.30 0 134

2 周建 周建 A799555777 134 2,271.30 0 134
3 崔建华 崔建华 A141210909 134 2,271.30 0 134
4 孙靖 孙靖 A119050200 134 2,271.30 0 134
5 徐向阳 徐向阳 A117159188 134 2,271.30 0 134

合计 670 11,356.50 0 67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

范》（中证协发[2018]142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等相关规
定，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 110,350 股，包销金额为 1,870,432.50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33%。

2020年 12月 2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
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111853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9日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4,024.47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509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A 股股份市值或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本次公开发行总量为 4,024.475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
行公开发售股份。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17.175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7.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2 月 30 日（T-1 日，周三）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9日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
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法本信息
（二）股票代码：30092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9,470,098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2,370,0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其中，有

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为 1,670,080股，限售期为 6个月，无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为 30,699,920
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

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华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六道 15号昱大顺科技园 B 座 1 层

-6层
联系人：黄照程
电话：0755-26601132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80105925、80108550

发行人：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9日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祖名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1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265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祖名股份”，股票代码为“003030”。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15.18元/股，发行数量为3,12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72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48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312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808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2月2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994,34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24,954,126.7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5,65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300,273.2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118,61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7,340,606.0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38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0,993.94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格林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格林稳健价值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80 7, 286.40 480

2 嘉兴市友邦电器
有限公司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
公司 129 1, 958.22 129

3 深圳市德远投资
有限公司

德远梧桐山9号私募基
金 129 1, 958.22 129

4 华录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129 1, 958.22 129

5 马海燕 马海燕 129 1, 958.22 129
6 马明海 马明海 129 1, 958.22 129
7 周宝萍 周宝萍 129 1, 958.22 129
8 易明莉 易明莉 129 1, 958.22 129

合计 1, 383 20, 993.94 1, 383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87,040股，包销金额为1,321,267.20元，包销比例为0.28%。
2020年12月29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3212015、010-63212072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10层

发行人：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俊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
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２９７８
末“５”位数 ３０５２４、５０５２４、７０５２４、９０５２４、１０５２４、５７５１８、０７５１８
末“６”位数 ２４３９３２、３６８９３２、４９３９３２、６１８９３２、７４３９３２、８６８９３２、９９３９３２、１１８９３２
末“８”位数 ２５２４８５４２、７５２４８５４２、８３３２２４２９
末“９”位数 ０８８６７９７１４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博俊科技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３４，４６８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
博俊科技Ａ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俊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３，５５３．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决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３３２６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５５３．３４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１０．７６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７７．６６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５４０．６４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１２．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
据《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５５８．７９２６８倍，高于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
（７１０．７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２９．９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２３．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８０３３７０８％。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１０．７６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

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
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０］３６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４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４８３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２１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３５５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６８８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７，９３３，１１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 、社保
基金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 ）
４，２９７，６４０．００ ５４．１７％ １２，８３７，５７０ ７０．１５％ ０．０２９８７１２１％

Ｂ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 ８，４００．００ ０．１１％ １８，２９８ ０．１０％ ０．０２１７８３３３％

Ｃ类投资者 ３，６２７，０７０．００ ４５．７２％ ５，４４３，５３２ ２９．７５％ ０．０１５００８０７％
合计 ７，９３３，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２９９，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１，９６６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４层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４４８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